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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性视角中的国家与农户经济行为
——以甘肃乔村为例

摘要：以甘肃乔村为例的考察表明，就中国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国家权力嵌入农户经济行为系统的

历程来看，国家权力的嵌入改变了农户家庭对土地、劳动力和农业生产资料的配置方式，使其顺应国家推行的市

场化进程，逐渐形成了工耕结合、俭奢并存的生产消费格局。所以，目前中国农户家庭经济行为方式的形成是国家

权力嵌入的必然结果。也正是因为国家权力的嵌入，农户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消极的非意图后果，这些后果成

为当前中国农村和农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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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旭鹏

国家在中国农村经济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从20世纪50年代的农村集体化到70年代末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

再到21世纪初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和工农业关系的

调整，都是在国家主导下完成的。因此，对中国农民

和农户经济问题的研究，从来就不能缺失国家这一

维度，国家的视角也成为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

主导性视角。本文在对已有国家与农民研究视角进

行讨论的基础上，引入嵌入性视角，研究国家嵌入

农户经济行为系统的方式及其后果。

一、嵌入性视角的提出

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是农民研究的核心议题。国

内农户经济行为研究形成了制度变迁范式和政治动

员范式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制度变迁范式是基于

经济学新制度主义而形成的，把农户经济行为理解

为国家正式制度变迁的结果，其研究的基本框架是

“制度变迁—农户经济行为”。在制度变迁范式看

来，国家对农村经济发展制度的改变促使农户经济

行为方式的变迁，农户的市场行为是国家制度变迁

推动作用下农户家庭的自然反应。政治动员范式主

要是一种研究政治生活的范式，最早由海外中国研

究者在研究中国乡村政治问题时提出。后来，这一

研究范式逐渐拓展到经济领域，其基本研究框架是

“（国家）政治动员—农户经济行为”。

从国家视角出发的制度变迁范式和政治动员范

式都揭示了国家权力对农户经济行为的影响，但存

在两个问题：其一，国家的视角把农户经济行为理

解为国家农业和农村政策调整的产物，中国农村最

重要的经济组织——农户家庭的主体地位和主动性

被隐没了，农户成为国家农业和农村政策的受动者，

国家与农户家庭的关系也演变成主体—客体关系，

而不是主体间关系。其二，国家的视角从国家出发，

只是研究了国家对农户经济行为的影响和干预，对

于国家农村和农业政策实施是如何深入农户经济

行为系统内部引起其结构变化的研究明显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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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益龙在研究小岗村的经济变迁时引入了一种

新视角——“嵌入性视角”，认为“政治权力的过度

嵌入会破坏乡村社会自身的自主机制，旨在改造乡土

社会的理想是不能通过运动性的政治嵌入来解决

的”[1]，政治的过度嵌入破坏了乡土社会自身的自主

机制，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走出嵌入性政治的结果。

“嵌入”的本意是某种事物深深地植入另一种事物

当中，从而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的现象和过程。作

为学术用语，嵌入是指结构和行动相互影响的过

程，这种过程表现为社会结构通过某种机制进入行

动系统，促使行动者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变

化，从而引起行动系统结构变化的过程；同时，行动

也通过对结构嵌入机制的反应影响结构自身的变

化过程。从嵌入性视角出发，国家对农户经济行为

的影响就不是一种使动和受动关系，而是国家通过

某种方式嵌入农户经济行为系统内部，改变农户各

生产要素和消费品的配置方式，引起农户经济行为

系统的效能变迁，从而影响农户的经济行为模式。

反过来讲，农户的经济行为也可以理解为对国家权

力这种外部力量的自觉反应过程。因此，嵌入实际

上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互嵌过程。

从嵌入性的视角出发，制度变迁和社会（政治）

动员不再是某种单一的研究范式，而是一种范式的

两种不同作用方式。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政治

动员的政治色彩逐渐褪去，从而成为社会动员。通

过制度变迁和社会动员这两种方式，国家权力嵌入

到农户经济行为系统中，并成为农户经济行为的一

个重要决定机制,通过改变农户经济行为的要素组

合方式而改变其经济行为系统结构。

二、制度变迁与乔村农户的经济实践

制度是社会的规范体系，是“一个社会的博弈

规则，或者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

形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2]。制度变迁是新制度

经济学研究经济行为的主导性分析视角。从嵌入性

的视角来看，制度变迁过程就是国家权力通过正式

的规则体系嵌入农户经济行为系统中，从而改变农

户经济行为方式的过程。

乔村地处西北地区黄土高原腹地，隶属于甘肃

省东部的国家级贫困县——G县。乔村自然条件艰

苦、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均耕地9.78亩，主要种植

小麦、玉米、糜子、荞麦、马铃薯、黄豆、胡麻等。村

内没有工业，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以种植业为主的糊

口经济。制度变迁对乔村农户经济行为的影响必然

表现出与全国总体状况不同的特点来。因此，要研

究制度变迁对乔村农户经济行为的影响，必须首先

考虑到乔村农户经济行为的几个特殊前提：其一，

乔村农业生产发展中并不存在尖锐的人地矛盾，没

有发生农业的“内卷化”过程，人口增长的压力通过

扩张耕地面积和发展放养畜牧业得以成功化解；其

二，乔村村内及所属乡镇没有成规模的工业企业，

服务业发展水平和社会交换水平也较低，因此，农

户家庭非农就业必然以乡镇外、县外甚至省外务工

为主要形式；其三，乔村农业生产基础薄弱，土地产

出率低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出务工收入就成

为农户家庭总收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正是由于乔村自然条件艰苦，农业生产水平低

下，长期延续了以农业种植为主的自产自用的传统

农业生产方式，形成一种保障型的农业经济行为系

统。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国家主导的

制度变迁过程嵌入乔村农户家庭经济行为系统，从

而引起农户对经济生产要素的调整。这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1980年底完成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使农户家庭重新成为农村经济行为的主体。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重新承认了农户家庭作为农村基本经

济核算单位的主体地位，农户家庭在家庭范围内对

现有劳动力、土地、资本进行有效配置，推动农业

生产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一个触发器，

引起了农户家庭经济行为系统结构的变化。在此后

10年左右的时间里，乔村农户家庭逐渐建立起以种

植为主、农林牧结合的多种农业经济生产形式，相

应地，也提高了农户家庭的经济消费水平，使农户家

庭的温饱问题得以解决。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乔

村农户通过开垦山荒地扩大土地面积，并发展以羊

只放牧为主要形式的放养畜牧业，部分农户还发展

起林果业，顺利地解决了新增人口的就业问题，实

现了对半劳动力的充分利用，避免了农业的“内卷

化”困境。由于牧业和林果产出价格较高，而且可实

现农林牧互补，这种农牧结合的经济生产方式促进

了家庭劳动生产率的有限提高。生产能力的提高推

动了农户家庭经济消费水平的提高，使农户家庭耐

用消费品拥有量、住房条件和家庭重大仪式消费水

平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

  【经济研究】     嵌入性视角中的国家与农户经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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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期，农

业市场化进程逐渐加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

户家庭对其经济生产、交换、消费过程拥有完全支

配权，使国家对农户经济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干预

丧失了制度基础和政策依据，削弱了国家从农户手

中直接提取农业生产剩余的能力。为了支持城市工

业化发展和进行现代化建设，1985年，国家逐步放

开粮油以外的农产品市场，改农产品统购统销为合

同订购，开启了中国农产品市场化的大门。乔村农户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形成以粮食作物为

主，以经济作物为辅的农业种植业结构。农户家庭

通过购买化肥、良种和地膜，提高了农业生产产量，

通过发展农牧结合的畜牧业提高了家庭经济收入

水平。然而，由于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农

户家庭农业投入的积极性并不高，再加上乔村气候

干旱、土地多以山地为主、农作物产量较低，这使乔

村农户家庭对通过农产品市场化的方式提高家庭

经济收入水平的积极性不高。土地这种生产要素在

新的历史时期不能完全满足乔村农户追求经济收益

的强烈要求。农业市场化的发展对农户家庭产生了

双重影响：一方面，市场化进程推动农户家庭传统

的以家庭保障为目标的要素配置方式发生市场化转

型，促进农户家庭经济收入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

市场化也推动了消费品的市场化进程和城市生活方

式消费方式向农村的广泛渗透，这种渗透的结果

是农村的经济消费水平不断拉高，特别是住房、家

庭重大社会仪式及部分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水平不断

提高。

第三，鼓励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推动劳动力市

场化进程。由于国家长期以来实行的城乡分治和农

业哺育工业政策，形成了明显的城乡差距和工农业

差距。城市工商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要远远高

于农业种植业，因此，一旦有机会，农户家庭必然会

把家庭主要劳动力配置到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城市

工商业和服务业部门。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

国家开始允许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到20世纪90

年代，国家开始通过多种措施积极引导农村剩余劳

动力进城务工，使农村劳动力市场化。1992年，村民

BZS远赴陕西务工，成为乔村第一个外出务工的人

员，到2011年，乔村241户家庭中192户有劳动力外出

务工。劳动力流动造成了农户家庭经济生产和消费

体系的重大变革。从生产方面来看，外出务工已经

成为乔村农户家庭现金收入的主要来源，通过把家

庭主要劳动力配置到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城市工商

业和服务业，促使家庭经济生产重心的非农转化，

从而实现了家庭经济收入水平的增加。同时，家庭

主要劳动力外出务工也造成了农户家庭农业劳动力

的结构性失调，使农户家庭的农业生产规模缩小，

土地变成“底线生产资料”，农业生产成为为家庭

留守的家庭成员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保障型产业。

这种家庭经济生产结构的调整使乔村的农业发展

水平降低，农村社会问题特别是各种“留守问题”

多发。从消费层面来看，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家

庭成员外出务工的城市化生活刺激了农户家庭的消

费需求和消费欲望。乔村逐渐兴起“盖房竞赛”，通

过大操大办婚丧仪式、购买家庭耐用消费品等方

式宣示其经济收入水平，获取和维持村庄认同，提

高社会声望，逐渐形成了一种相互攀比竞争的宣示

型消费行为，并最终导致了宣示型消费成为农户家

庭经济生产行为的主宰。由此看来，作为一种国家

推动的制度变迁过程，农村劳动力的市场化在产生

明显的经济效益，提高农户家庭经济收入水平的同

时，也产生了明显的负面效应：一是刺激了农户的消

费欲望并导致了农户家庭消费对生产的主宰；二是

农户家庭非农收入提高的同时，家庭农业劳动力的

结构性失调和农业生产规模缩小，这使得农村区域

经济发展出现障碍，并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留守问

题”。

第四，工业反哺农业。进入21世纪以来，日益

严重的城乡差距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国

家通过改革农村税费政策，并于2006年彻底取消延

续多年的农业税，实行多种农业补贴政策，逐步建

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试图通过工业反哺农

业实现农村经济增长和城乡统筹发展。这种经济发

展政策减轻了农户家庭的税费负担，增加了其经济

收入水平，也彻底扭转了国家与农户家庭的汲取与

被汲取关系。然而，这种政策的实施并没有提高乔

村农户家庭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相反，却使其从农

业生产中解放出来，专注于以外出务工的方式提高

家庭经济收入水平。中国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促使

农户家庭缩小农业生产规模，把家庭主要劳动力配

置到劳动生产率更高的城市工业和服务业部门。这

种生产要素配置方式提高了农户家庭的经济收入水

平，但却限制了其农业生产积极性，使其停留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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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型农业生产水平上。作为一个西北农村地区区域

性的一般现象，这种家庭收入结构变迁造成了地区

性农业经济的衰落，对于统筹城乡发展、统筹东西

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显然是不利的。

由此看来，国家通过制度变迁嵌入农户经济行

为系统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国家主导下的农村和农业

市场化过程。继波兰尼把人类的经济形态分为市场

经济、互惠经济和再分配经济之后，倪志伟提出“市

场过渡理论”[3]，把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理解为从

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过程，认为这种过渡

使社会权力的来源从官僚体制中的再分配者手中转

移到市场中的直接生产者手中，直接刺激了生产者

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促进了经济发展。尽管其带有

明显的目的论陷阱，但其关于市场化改革提高了生

产者积极性的观点是可取的。中国实施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以来的农村经济改革过程就是国家通过制

度变迁过程，一步步推动农业商业化和市场化的过

程。通过这种过程，国家的最初目的是从农业中提

取剩余以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但20世纪90年代中

后期以来，日益拉大的城乡差距逐渐成为影响中国

经济发展的瓶颈，同时，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也使

得国家有能力实现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补贴政策。

21世纪初期，国家开始加大对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民

负担减轻的力度，并最终取消农业税，实行工业反

哺农业的政策，以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和谐社会建

设的目标。这种国家意图的实现过程对农户家庭来

说则正好相反，国家推行的制度变迁过程成为农户

家庭充分利用国家的政策，在各项制度间游走，实

现家庭经济社会效益最大化的过程。他们在自己的

库存知识范围内，对各种制度选择性地进行有利于

自身的合理化利用，通过对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

素的配置，提高家庭经济收益水平。在这种过程中，

土地逐渐演变成维持家庭保障型生产的“底线生产

资料”，家庭主要劳动力则成为推动家庭收入水平

提高的关键性要素，传统的农业生产结构演变为工

耕结合、以工为主的多产业生产结构，家庭投资重

点也逐渐集中于与农业生产无多大关系的人力资本

投资上。农户家庭的非农化生产倾向已经成为一种

不可逆转的趋势。

三、社会动员与乔村农户的经济实践

在集体化时期，国家直接干预农村集体经济的

生产消费过程，通过政治挂帅、舆论宣传、树立典

型、惩戒后进等方式把农民动员起来，实现其战略

意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和集体经济的式

微使农户家庭重新成为农村经济的主体，除了按期

足额缴纳国家和集体的各项税费以外，其对农业生

产的全过程拥有自主选择权。这种土地生产经营权

的分散直接促使集体化时期形成的社会动员方式

的式微。这种式微并不意味着国家对农村动员能力

的丧失。在以农户家庭为主体的农村市场化改革时

期，国家仍然能够通过有效的社会动员实现其农村

社会发展意图，但其动员方式却发生了转换。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集体化时期的

政治运动式的社会动员方式丧失了合法性基础，但

作为国家在乡村的代表——基层政府仍然必须动员

农户去完成上级交代的各项工作任务，这就对其动

员方式转变提出了新的要求。

取消农业税以前，乔村每年公购粮征收是基层

政府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在这种政策落实过程

中，基层政府需要进行广泛的动员宣传过程。国家

对农户直接控制能力的减弱一度使这种动员过程变

得困难起来。为此，基层政府通过政策宣传、营造

声势、奖励先进、罚款惩戒等方式，实现对农户家

庭的广泛动员。在乔村的耕地平整运动中，也曾遭遇

类似的问题。耕地平整是省里确定的加强农田水利

建设的重要举措，对基层政府来说，是一项必须完

成的长期任务；但农户家庭对耕地平整并不热心，

因为他们认为这种运动并不能提高土地产量。由于

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农户家庭所有，因此土地平整必

须征得农户的同意方可进行，为此，基层政府派工作

人员进行动员宣传，讲清政策和要求，被平整耕地

的农户当年可不出义务工，只负责为每户派出参与

整地的村民烧开水，作为回报，还可获得些许经济

补偿。这对于家里耕种土地较多的农户来说是具有

吸引力的，因为不仅可以少出义务工，减轻家庭劳动

力的劳动辛苦程度，也可获得一些经济补偿。后来，

耕地平整的补偿水平提高了，而且和其他农业政策

相配套，使得整地政策落实逐渐变得容易起来。对

于其他农户，其动员方式要简单得多，只要开会通

知到各农户家庭，讲清楚时间、地点、地均土方量及

完不成土方量的经济处罚措施，农户家庭便会积极

参与，因为没有农户愿意为平整耕地而交钱。

以宣传、奖励与惩戒相结合的动员方式在20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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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90年代以来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基层政府把上级

下达的艰巨任务与国家的扶贫政策结合起来。凡是

能够积极配合政府工作的，在扶贫款、救济粮等方

面享受优待政策。到21世纪初，国家调整了宏观农

业政策，逐渐使农业不再是被汲取的生产部门，而

是被反哺的生产部门，取消了农业税，并推行了一系

列惠农政策。乔村在国家的支持下推行了“绒山羊

养殖项目”、“沼气池建设项目”、“地膜玉米推广项

目”、“家电下乡”、“人畜饮水工程”等专项项目，落

实国家各项农业补贴政策，2007年还被省里确定为

“整村推进项目村”，并获得200多万元的款项。这

些项目和补贴政策的实施，彻底改变了乔村的社会

动员方式，基层政府不用再去农户家中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地做思想工作，也无需进行广泛的宣传动

员，只要通过村委会通知下去即可。“地膜玉米”和

紫花苜蓿种植是G县确定的地方经济发展项目，但

一直难于推行，2007年开始实施“绒山羊养殖”项

目以来，乔村将“地膜玉米”和紫花苜蓿种植与绒山

羊养殖项目捆绑起来，无需宣传，即达到其预期推

广目标。这主要是由于在乔村农户看来，绒山羊养

殖是无本万利的赚钱好项目。由此看来，社会动员

作为国家权力嵌入农户经济行为系统的一种方式，

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以来经历了不断的方

式转变过程，其动员方式从“政治动员”转变为“社

会动员”和“经济动员”。对于农户家庭来说，这种

通过物质刺激的动员方式远比空洞的宣传说教现实

得多，他们在自己的库存知识基础上，敏锐地寻找一

切有利的机会，实现其家庭效用的最大化。

四、小结

通过对国家权力嵌入农户经济行为系统的考

察不难发现，国家权力嵌入农户经济行为系统并不

是一个单向的使动过程，而是国家与农户两个行为

主体的互动过程。在这一互动过程中，国家居于强

势地位，凭借农村农业政策的调整和强大的社会

动员能力，使农户家庭经济行为按照其预期方向发

展；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后，农户家庭作

为独立的经济组织，其经济行为的各个方面构成一

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对自身的经济行为具有完全决

定权。在国家权力嵌入经济系统时，农户家庭对这

种外在嵌入力量进行考量，以确定采取抵制还是

接纳态度。其态度完全取决于这种嵌入性力量对其

经济系统的意义，如果有利于农户经济系统目标的

实现，则接纳；反之，则排斥。在这种抉择过程中，

农户既不像理性小农所说的那样理性，也不像道义

小农说的那样传统，而是在理性与道义之间，根据

其家庭经济生产状况进行“感性选择”和“理性选

择”[4]。

就中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国家权力嵌入

农户经济行为系统的历程来看，国家权力的嵌入改

变了农户家庭对土地、劳动力和农业生产资料的配

置方式，使其顺应国家推行的市场化进程，逐渐形

成了工耕结合、俭奢并存的生产消费格局。所以，目

前中国农户家庭经济行为方式的形成是国家权力嵌

入的必然结果。也正是因为国家权力的嵌入，农户

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消极的非意图后果，这些后

果成为当前中国农村和农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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